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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表决和审议情况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已经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作为关联方，公司董事长苗青、

董事刘美英根据公司章程执行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表决通过议案。议案将于 2018 年 5

月 15日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预计日常性关联性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支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

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方交易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 联

人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1 苗青 为公司提供借款 1000万 0元 

2 苗青 为公司借款提供关联担保 3000万 0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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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不存在。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

名/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企业类型 

（如适用） 

法定代表人

（如适用） 
主营业务 

苗青 

 

- 

广州市天河区

水荫路 120号之

二 403房 

 

- - 

 

- 

刘美英 

 

- 

广州市荔湾区

杉木栏 21 号 4

楼 

 

- - 

 

- 

（二） 关联关系 

苗青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现在,苗青通过宁波新聚点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8,497,927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3.11%，直接持有公司 1,061,628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64%，

合计持股比例为 59.75%，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美英为宁波新聚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同时担

任公司董事。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8年公司预计向关联方苗青借款人民币 10，000，000.00元，



公告编号：2018-007 

用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临时资金短缺使用。此借款均为无息借款

且未设定任何担保或抵押。 

2018 年公司预计向银行累计贷款金额人民币 30,000,000.00

元，上述贷款需要关联方苗青为此提供贷款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在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经营管理层

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四、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解决公司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确保

公司的正常经营，实际控制人苗青提供关联担保和提供无息借款，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 利益转移方向 

上述行为均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旨在解决公司发展过

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是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方

式。该上述两项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 

（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